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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舟山现代海洋城市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，产业项目、民生

项目、城建项目相继实施，城市渣土出运需求不断加大，每年约为

400万吨。目前，舟山本岛城市渣土主要通过 3个临时码头进行出运，

由于码头区域人员较为密集，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灰尘对周边环境影响

较大，而且作业方式以冲滩方式为主，安全性得不到有效保障。同时，

出运码头分散、主体不一，不便于政府进行统一监管。

本工程位于舟山本岛东北部，黄大洋南侧的梁横山至钓山之间，

新建 1座 2000吨级公共通用码头，布置为龙门挡式，东西两侧各布

置 1个 2000吨级泊位，货种主要为渣土、砂石料、钢材等件杂，吞

吐量为 400万吨/年，设计通过能力为 420万吨/年，泊位使用岸线长

度为 132m，配套建设相应的装卸工艺、给排水、消防、供电、通信、

环保等设施。工程建成后将成为舟山本岛城市渣土集中出运点，便于

政府部门统一监管，同时工程位置远离居住区，通过专业化管理，可

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，最大程度减少对环境的影响，改善市容市貌，

提升居民幸福感。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》（HJ2.1-2016）前

言中要求，公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。

项目根据《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》浙环发〔2014〕28号相关要求、

建设单位与环评单位的约定，明确建设单位为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。

建设单位根据环评进度，参照《关于印发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

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〉的通知》环办〔2013〕103号、《关于推进环

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》环办〔2014〕48号、《浙江省环境保护

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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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行》浙环发〔2014〕28号等文件中的相关要求，向项目拟建地周

边的群众和单位征询意见和建议。

本次公众参与依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、《关于切实加

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和《浙江省建设

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、《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》（浙环发〔2018〕10号）

等文件规定的内容，采用公示公告、建设单位网上公示等形式进行了

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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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公示征求意见情况

2.1 公示方式及途径

根据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第十二条：

除依法应当予以保密的外，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形成

环境影响报告书后，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两种方式公示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评价信息并征求意见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时间不得少于 10个

工作日：

（一）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建设单位网站发布；

（二）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

设置的信息公告栏（显示屏）发布，以及其他便于公众知晓、获取的

场所发布。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媒体同步公示并征

求意见。

本项目在形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后，于 2024 年 3 月 25日至 2024

年 4月 8日在浙江政务服务网和周边居民区公告栏进行了公示。

2.2 公示信息内容

根据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第十三条：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，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建设项目基本情况；

（二）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；

（三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；

（四）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、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

效果；

（五）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。

本项目公示信息内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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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公示情况

2.3.1 网络

在舟山城投集团网站 https://www.zsctgroup.com/art/2024/3/22/art_

4764_97267.html进行网络公示。

图 1 网络公示截图

2.3.2 张贴

在新港村公告栏进行了现场张贴公告，张贴公示情况见下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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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新港村公告栏公示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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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新港村公告栏公示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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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公示反馈意见情况

在公告期间，公告地生态环境管理部门、村民委员会、项目建设

单位、环评单位均未接到单位或个人的来电、来函表示异议或反对项

目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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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

此次公众参与由舟山城联实业有限公司开展相关工作，所获得相

关资料全部由我单位归类存档，以备今后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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